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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第二季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出席委員 2位：(吳委員、李委員)                                               開會日期：110年 6月 18日視訊會議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針對事件發生經過及視察小組處理過程概述。) 
機關處理情形 

一、 依據修正後之「法務

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

外部視察小組110年度

視察計畫」。 

二、 本季視察主題為：

「戒具、固定保護及

保護室」，並配合時事

針對「行動接見」辦

理情形進行視察。 

一、 110年6月11由機關提供書面資料說明「戒具、固定保護及保護

室」施用要件、程序，該所另有提供本季施用情形，此外亦說

明因三級警戒防疫措施後之接見替代方案及統計相關辦理情

形。 

二、 同年6月17日針對書面資料提出意見供機關參閱，6月18日以視

訊方式召開會議。 

三、 相關意見簡要說明如下： 

(一)、 行動接見，是相當好的政策，對收容人來說，已經有照顧

到他們在疫情期間的家庭權利，也保護到家屬們與收容人

聯繫的親密需求。 

(二)、 另外在新竹看守所 fb民眾發問區有看見假日可否開放行動

接見以及限定次數2次的原則，因為過去接見辦法中，為便

利無法於平日接見之民眾，得由機關每月擇定至少1日國定

假日辦理接見，或於不同國定假日分2次半日辦理。是否有

開放假日的可能性？站在家屬的立場，如果其有困境，確

實可以理解他們提出需求的角度，但是，對於看守所上班

同仁而言，可能會增加工作負擔，也會是個問題，所方是

否有解決或相應方法。 

(三)、 提供如何在疫情下保持良好精神心理健康的建議宣導文宣

(詳次頁)。 

 

一、 機關回應如後：行動接見目前

中央統一之系統程式設計預約

時段僅限於平日，若機關貿然

開放假日，會導致矯正機關政

策不一致，另外也確實會增加

同仁的負擔，因此仍以替代性

方案，例如增加發信次數、通

訊設備次數等來強化親情之聯

繫。 

二、 有關次數的規定，經機關說明

後，每月 2次為公平原則，係

為避免排擠到其他收容人的使

用權利。但若有特殊情形，例

如情緒不穩或特殊收容人，該

所已視個案狀況開放次數，例

如針對少年收容人，機關主動

協助每週至少辦理一次電話接

見，以強化家庭支持。 

三、 委員自製之精神心理健康指引

所方已印製張貼於各場舍，並

請教輔人員、場舍主管加強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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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每年1月、4月、7月、10月之當月10日前報署 

 

本宣導單張為委員自製 


